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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0347174][bookmark: _Toc184133641]1 总则
[bookmark: _Toc50347175][bookmark: _Toc184133642]1.1 编制目的
切实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方针，进一步建立健全海棠区人民政府森林火灾应对工作机制，依法有力有序有效实施森林火灾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森林火灾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有力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维护生态安全。
[bookmark: _Toc50347176][bookmark: _Toc184133643]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国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海南省森林防火条例》、《海南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海南省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三亚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三亚市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三亚市海棠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海棠区机构改革方案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特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50347177][bookmark: _Toc184133644]1.3 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区委、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森防指”）负责制定和协调组织实施本预案，同时指导全区各社区、村森林防灭火部门制定本辖区的森林防灭火应急方案，按照属地管理、分级响应的要求，落实应急处置责任制。
(2)协调配合，快速反应
本预案所涉及的相关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应履行的职责密切协作、形成合力，确保预案实施快速有效。
(3)以人为本，安全防范
要坚持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林区公共设施和保护森林资源的安全，把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4)提高警惕，常备不懈
各村（居）委会要全面落实预防森林火灾的各项措施，建立应对森林火灾事件的有效机制，做到常备不懈，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bookmark: _Toc184133645][bookmark: _Toc50347178]1.4 森林火灾的界定与分级
本预案所称森林火灾是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林地内自由蔓延和扩展，对森林、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造成危害和损失的林火灾害。发生森林火灾按照其严重程度，受害面积和伤亡人数，共分为四级：
Ⅳ级（一般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下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或者死亡1人以上3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人以上10人以下的；
Ⅲ级（较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公顷以上1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的；
Ⅱ级（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公顷以上1000公顷以下的，或者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的，或者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的；
Ⅰ级（特别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1000公顷以上的，或者死亡30人以上的，或者重伤100人以上的。
本条第一款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bookmark: _Toc184133646][bookmark: _Toc50347179]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海棠区行政区域内森林火灾的应对和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47]1.6 风险分析
海棠区共有林地面积约11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达69%，公益林管护面积4万余亩，主要涉及道龙楼、湾坡、青田、升昌、铁炉等村。森林火灾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全球性气温升高，高火险天气增多。
（2）连年实施的封山育林，林内枯枝落叶不断增多，林下可燃物越积越多。
（3）人工种植的桉树、木麻黄、马占树等防风林和商品林面积较大，加上农业用地与山林、林地相接，农村农事活动的生产性用火，特别是到甘蔗榨季，群众野外用火烧甘蔗叶难以遏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人员对农事活动用火和野外用火的法律规定不了解。
（4）防灭火意识淡薄。在春耕备耕、甘蔗榨季群众生产性用火烧荒，烧甘蔗叶；“春节”、“清明节”、“五一节”等重大节假日期间，群众上坟祭祖时仍保留烧火纸、点火烛、放鞭炮、焚香和放牧、捕猎等易引发森林火灾隐患的传统习俗。
（5）护林防灭火宣传、管理、巡查、督促仍待加强，对林区附近疯、痴、呆、傻等智障人员及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缺乏有效的监护。
（6）生态旅游景区、景点的游客大幅度增加，森林火灾隐患增大。
（7）人为故意纵火毁林犯罪行为。
[bookmark: _Toc184133648][bookmark: _Toc50347186]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50347187][bookmark: _Toc184133649]2.1 组织机构
[bookmark: _Toc184133650]2.1.1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简称区森防指）是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在省、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及其办公室的指导下，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研究部署、指导协调全区森林防灭火工作，提出全区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重大决策，解决森林防灭火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区森防指总指挥、副总指挥分别由区长、分管副区长担任。
成员单位：区人民武装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教育局、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相关单位：区政法委、区宣传部、区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海棠湾人民法庭、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海棠湾检察室、区司法局、区水务林业局、海棠湾供电所。
职责：对全区森林防灭火工作进行检查、监督；研究、协调、解决扑火救灾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前线指挥部的请求和扑火需要，指挥调动扑火急需的人员、物资和装备，协助当地村（居）委会尽快扑灭火灾；报请启动或终止本预案。
    区森防指人员要根据工作变动适时调整。
[bookmark: _Toc184133651]2.1.2 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区森防指下设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森防办”），区森防办日常办公设在区应急管理局，由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职责是：
（1）负责森林防灭火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提出森林火灾事故的处置方案，报区森防指。
（2）负责应急与值守，及时掌握报告火灾现场情况和动态；协调组织扑火力量、通信联系、火场监测及单位间的协调等各项具体应急处置措施落实工作。
（3）负责协调成员单位和相关部门确保扑火人员、扑火设备以及救援物资快速运输，为扑火工作提供后勤保障。
（4）负责对火场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为扑救工作提供技术咨询。
（5）协调和指导开展扑火救灾工作，负责及时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反馈火场信息，协调解决在扑火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bookmark: _Toc184133652]2.1.3 成员单位
区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或根据需要协调辖区驻军等参与扑火工作，必要时做好支援准备。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协助区森防指总指挥做好协调工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区森防指掌握全区火情动态及救灾工作信息，制定扑救方案，科学调度扑火队伍扑救森林火灾；帮助、指导灾区开展林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负责灾民的救助和安置工作，做好灾民紧急转移安置；负责发动、收集社会募捐，资助住房恢复重建；负责救灾救济物资的储备、调集、分配、发放等工作；负责救灾救济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负责森林火灾的信息报送为新闻发布工作提供素材；协调电信部门负责所辖通信设施的森林防灭火安全，做好应急通讯保障；对接三亚市气象局，负责天气、气候监测和预报、警报工作，对重要天气形势和灾害性天气作出预报，并及时向区森防办提供气象信息。
区水务林业局：负责对全区农村野外生产用火宣传教育和督查。组织编制全区森林火灾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设、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组织指导全区开展防灭火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指导、协调全区森林火灾防治工作。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加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市公安局海棠分局：负责火灾应急处置工作中的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并负责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工作；协助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组织群众撤离危险地区；负责交通疏导工作，确保疏散受灾群众和抢险救灾车辆通行无阻；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短信的监管控制，严防不法分子制造散播谣言影响社会稳定；协助有关部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将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并及时拨付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及森林火灾救灾资金，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专款专用。
[bookmark: _Toc50347191]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局协助提供所需车辆运输森林防灭火应急物资，保证农村公路畅通无阻。
区民政局：有计划的在四处公益性公墓周围设立防火隔离带，落实防火措施，配备相应防火器材，做好公墓及周围森林防火工作，加强对扫墓人员进行森林防火的宣传和教育。对因森林火灾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及时给予社会救济。
[bookmark: _Toc25377]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组织调度技术力量，抢救受灾受伤病员，做好灾区防疫工作，防止灾区疫情、疾病的发生、传播、蔓延。
[bookmark: _Toc6786]区教育局：负责对学生进行森林防灭火知识、火灾扑救的宣传教育工作。
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负责对旅游景区、景点防灭火知识、火灾扑救的宣传教育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53]2.1.4 相关单位
区委政法委员会：组织、协调和指导火灾现场治安综合情况，维护稳定。
区委宣传部：负责森林防灭火应急处置宣传报道的协调工作。组织协调市广播电视台、新闻办等传播媒体做好森林防灭火知识宣传和及时播发火灾预报、高火险警报工作；组织安排新闻单位对森林火灾及扑救情况进行采访报道；跟踪媒体舆论，及时对外澄清事实，负责新闻发布工作。
区商务局：负责协调做好灾区居民日用生活消费品的供应工作；负责森林火灾应急救援物资储备的综合管理工作。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海棠湾人民法庭：负责森林防灭火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海棠湾检察室：及时开展森林火灾案件中的职务犯罪侦查和火灾案件的起诉工作。
区司法局：负责对全民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和提供森林火灾发生后各方面的法律帮助。
区水务林业局：负责向指挥部提供全区林区、林地水资源信息。
海棠湾供电所：为森林防灭火有关抢险救灾工作提供电力供应，及时组织抢修因火灾受毁的电力设施。
[bookmark: _Toc184133654]2.2 其它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
各村(居)委会、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基层组织和单位，上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领导下，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挥管辖区域内森林防灭火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55]2.3 指挥救援
（1）区森防指联席会议由总指挥或委托副总指挥主持召开，根据火灾处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全体或部分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副总指挥签发后，印发各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贯彻落实。
（2）区各单位在区森防指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下，组织协调本单位应对森林火灾的力量，采取积极、有效的应急处理措施；履行各自职责，按照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原则，共同做好应对森林火灾的处理工作。
（3）统一指挥。海棠区处置森林火灾，由区森防指统一指挥和指导各有关单位开展处置工作，森林火灾队伍由区森防指统一组织和指挥，参加扑火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指挥。
（4）逐级指挥。我区森林防灭火组织管理体系分为：区森防指→村（居）委会防灭火领导小组。森林火灾初期由村（居）委会防灭火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先前处置，需要增援时，由区森防指部下令，调动区森林消防专业队及各防火责任单位森林消防力量增援，区森防指前移成立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184133656]2.3.1 现场指挥部
按分级响应的原则，本预案启动后，当地村（居）委会成立前线指挥部，前线指挥部下设扑火组、治安维稳组、后勤供给组、医疗救护组、应急通信组和宣传报道组等工作部门，各组长对前线指挥员负责；前线指挥部指挥员对区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负责。
现场指挥：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
成员：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等主要负责同志
前线指挥部的主要职责：全权负责火灾现场的指挥扑救；全面掌握火情变化和发展趋势，调动和指挥扑火队伍扑救森林火灾，随时向区森防办报告扑火进展情况；协调做好火场的治安维稳、后勤供给、医疗救护、应急通信、宣传报道工作。各支森林扑火队伍，在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调度下进行扑火。各级领导靠前指挥到位，随着火情趋于严重，前线指挥部的级别随之提高，人员组成相应调整，但要坚持由上到下的逐级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84133657]2.3.2 现场工作组
1.扑火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组 长：事发地村（居）委会主任、区森防办主任
成 员：区森林扑火队、区消防救援大队、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事发地应急分队、事发地义务扑火队
职 责：负责森林火灾扑救工作，根据火场形势制定扑火方案，并组织实施；准确掌握火情变化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和调动扑火队伍，并负责向前线指挥部、区森防指报告扑火进展情况及问题；及时向区森防办提报扑救火灾人力、物资需求；检查，督促当地村（居）委会对区政府领导和区森防指领导有关扑火救灾指示的落实情况。
2.治安维稳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组 长：区委政法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
成 员：区人民武装部、市公安局海棠分局、事发地村（居）委会主要负责同志
职 责：负责火灾现场治安、交通秩序管理；维持火灾现场治安秩序，及时落实火灾现场交通管制；协助卫生部门落实强制隔离等应急处理措施；根据扑火需要和前线指挥部领导意见，联系协调扑火组、后勤供给组、医疗救护组、应急通信组、宣传报道组的有关事宜。
3.后勤供给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组 长：区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
成 员：区应急管理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事发地村（居）委会主要负责同志
职 责：根据前线指挥部提出的人力、物资需求计划，及时从后方组织扑火人力、物资（包括扑火人员、扑火工具、车辆所需汽油、柴油等）及水、食物；组织管理扑救火灾车辆；负责组织财产转移或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安排扑火人员的食宿；根据扑火需要和前线指挥部领导意见，联系协调扑火组、治安维稳组、医疗救护组、应急通信组、宣传报道组的有关事宜。
4.医疗救护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组 长：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
成 员：区应急管理局、驻区医疗机构、事发地村（居）委会主要负责同志
职 责：组织管理、保护好现场医疗救护车辆和医疗卫生人员；及时组织医疗救护队赴现场抢救伤员；接收、管理灾区医疗药品；及时安置受灾群众，解决受灾群众的生活等。
5.应急通信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组 长：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          
成 员：中国电信海棠分公司、中国移动海棠公司、中国联通海棠公司、南方电网海棠公司相关负责人
职 责：驻区各电信运营商组织做好火灾现场的通信保障工作、负责所辖通信网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南方电网海棠公司保障区森防指办事机构的正常供电。
6.宣传报道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组 长：区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
成 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区水务林业局、驻区各新闻单位、事发地村（居）委会主要负责同志
职 责：组织火情和扑火救灾情况的宣传报道；联系、协调新闻单位的采访报道工作；负责扑火指挥部的新闻发布等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58][bookmark: _Toc50347210]2.4 应急力量
[bookmark: _Toc184133659]2.4.1 主要扑火力量
我区扑火力量共分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村（居）委会应急分队和干部群众组成的义务扑火队伍（简称义务扑火队），由当地村（居）委会政府调动。
第二梯队：海棠区森林扑火队（专业队和半专业队），由区森防办调动。
第三梯队：民兵、公安民警和协警、消防救援队伍，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调动。
[bookmark: _Toc50347211][bookmark: _Toc184133660]2.4.2 跨区增援、机动力量的组成
根据森林火灾应对需要，应优先调动属地扑火力量，如我区扑火力量不足时，由区森防指申请调动邻近的专业森林扑火队实施跨区域支援扑火。
[bookmark: _Toc184133661][bookmark: _Toc50347192]3 预报预警监测
[bookmark: _Toc50347193][bookmark: _Toc184133662]3.1 预防
海棠区各村（居）委会在森林防灭火期要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防灭火意识。严格控制和管理野外火源，规范群众生产、生活用火行为。加大高火险时段和危险区域的检查监督，消除各项火灾隐患。加强森林防灭火基础设施建设，开设防灭火隔离带，全面提高预防森林火灾的综合能力。
[bookmark: _Toc184133663]3.1.1 建立应急会议制度
(1)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实行重大问题集中讨论制度。全体会议由总指挥召集并主持召开，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全体成员参加，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召集并主持，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有关成员参加，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议题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按照领导要求研究提出，并报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总指挥批准。
(2)联络员会议
每个成员单位确定一名分管领导担任联络员。联络员会议由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召开，由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主持，全体或部分联络员参加，原则上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通报全区森林防灭火工作形势和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对全区森林火灾风险进行会商;研究讨论拟提交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审议的事项;研究协调成员单位提出的有关事项;提出森林火灾防范应对工作建议意见。
(3)扑火会商会议
根据火险等级变化、火灾发展趋势等情况，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扑火工作会商，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安排部署各项扑救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64]3.1.2 重点防护
(1)高危火险区
高危火险区是指发生林火后，林火蔓延速度快，容易形成急进地表火和树冠火，具备形成特别重大森林火灾自然条件的区域。该区域或是森林分布集中连片的高海拔山地和大面积人工林，或是大草塘沟较多的低山丘陵，林内外可燃物载量大，周围阻隔系统比较薄弱，又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深山区，扑火队伍短时间内达到和控制火场条件有限，首次扑救成功率较低，火场面积极易超过1平方公里以上，受害森林面积极易达到100公顷以上。
(2)高保护价值森林
根据《海南省重点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实施细则》，高保护价值森林是指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生态状况极为脆弱，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提供森林生态和社会服务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如:天然林、自然保护区、海防林、母树林等。
(3)重要设施目标
重要设施目标是指林区内和靠近林缘的油库、加油站、弹药库、军事设施、液化气站、易燃化学品仓库、供变电站、油气管线的地面设施等。
[bookmark: _Toc50347194][bookmark: _Toc184133665]3.2 预报
区森防指依据气象局气候中长期预报，分析各重点防灭火期的森林火险形势，适时发布火险形势宏观预测报告；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天气预报信息，制作全区24小时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并向全区发布；遇到高火险天气时，积极与市广播电视台、驻区各电信运营商联系，及时发布高火险天气警报；在森林火灾发生后，区应急管理局要全面监测火场天气实况，提供火场天气形势预报。
[bookmark: _Toc184133666][bookmark: _Toc50347195]3.3 火灾监测
海棠区监测林火主要包括：巡逻监测、瞭望台观测、视频监控监测等。
（1）巡逻监测：由各村（居）委会指定专人和区农业农村局安排重点公益林护林员执行。主要方式为摩托车、汽车巡逻等。主要任务：森林防灭火宣传；清查和控制非法入山，入林区人员；依法检查和监督防灭火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发现火情、及时报告并积极组织扑救。
（2）瞭望台监测：利用瞭望台登高望远来监测火情，确定火场位置，并及时报告。
（3）视频监控监测：依托卫星监测、三亚市的视频监控系统监测林火，及时掌握林区火警火灾变化情况，及时将火情信息反馈区森防办。
[bookmark: _Toc50347197][bookmark: _Toc184133667]3.4 预警
[bookmark: _Toc184133668][bookmark: _Toc50347198]3.4.1 预警分级
森林火险指数等级分为一至五级，当森林火险指数达三级时开始预警，其中三至五级为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划分标准为：

	森林火险指数等级
	颜色表示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五级
	红色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迅猛蔓延

	四级
	橙色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快速蔓延

	三级
	黄色
	中度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二级
	蓝色
	低度危险
	难以燃烧
	可蔓延

	一级
	
	没有危险
	不能燃烧
	



[bookmark: _Toc184133669]3.4.2 预警发布
根据气候变化情况，森林可燃物变化以及引发森林火灾的火源发生状态，预测森林火险预警等级，在森林防灭火期内，由区应急管理局在市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发布。同时，各村、各有关单位根据森林火险等级高低和本应急预案要求，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及时做好预防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50347199][bookmark: _Toc184133670]3.4.3 预警响应
（1）黄色预警响应
各地按照防灭火期森林防灭火工作安排做好预防工作。坚持领导带班，昼夜安排人员值班，24小时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各林业站护林员、瞭望人员上岗到位，制止违规、违章用火行为。各村（居）委会扑火队进入备战状态，接到扑火命令，迅速出动扑火。
（2）橙色预警响应
各村（居）委会各有关单位密切注意森林火情动态，带班领导要随时掌握情况，值班人员及时将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息通知行政村和有关人员。各林业站护林员、巡查瞭望人员严密监视林区各种火情，要安排、增派人员在入山路口和重点部位设岗设卡，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区消防救援大队、各村（居）委会应急分队接到扑火命令后，迅速集结出动扑火。
（3）红色预警响应
各村（居）委会及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森林火情动态，带班领导主动了解掌握情况，值班人员将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息通知行政村(基层单位)，同时，区森防办将森林火险红色预警信息通知区有关扑救应急响应联动部门。村（居）委会及有关单位对所辖区森林、森林公园和风景区实施森林防灭火戒严，区政府适时向全区发布森林防灭火戒严令。各有关单位组织村、组干部、护林人员严密监控林区火情，林缘200米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主要入山路口、重点部门设岗设卡严防死守，严禁非居住人员进山入林。区人民武装部组织调配民兵、区消防救援大队参加；各村（居）委会应急分队接到扑火命令后，迅速集结出动扑火。
[bookmark: _Toc184133671]3.4.4 预警升级和解除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根据森林火灾发生在敏感地区、敏感时间、受害森林资源损失程度、经济和社会影响程度，由低到高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启动或解除市森林火灾预警级别。
[bookmark: _Toc50347196][bookmark: _Toc184133672]3.5 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184133673]3.5.1 火情报告
护林员、任何公民和组织一旦发现森林火灾隐患或火情，均可以通过电话、传真、手机短信等渠道向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林业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火情比较严重的可直接向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或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实行高森林火险期森林火灾日报告制度。村（居）委机构每日17:00前向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当日本地森林火情。
[bookmark: _Toc184133674]3.5.2 火灾报告
按照《森林防火条例》的规定，森林火灾报告实行归口管理。森林火灾报告实行归口管理：发生森林火灾后区森防办应立即通知、组织森林火灾发生地村（居）委实施应急扑救，并派人赶赴现场，同时通过电话向区政府总值班室和市森防办报告森林火灾简要情况，并持续跟踪，随时续报详细情况；初判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在1公顷以上，区森防办必须立即通过电话向区政府总值班室和区森防办报告森林火灾简要情况，并持续跟踪，随时续报详细情况。
报告内容：
（一）起火地点：社区、村 、组和地名；
（二）起火时间、火情动态；
（三）火场指挥、组织扑救情况；
（四）道路交通走向；
（五）人员伤亡情况；
（六）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情况；
（七）是否需要区森林扑火队或附近镇森林扑火队支援；
火警电话（119）
区森防办电话：38888133
[bookmark: _Toc184133675][bookmark: _Toc50347200]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50347201][bookmark: _Toc184133676]4.1 响应分级
根据森林火灾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火场发展态势和当地灭火情况等，森林火灾应急响应分为Ⅳ级、Ⅲ级、Ⅱ级、Ⅰ级4个等级。按照分级响应的原则，及时调整扑火组织机构和力量。火灾发生后，村（居）委、责任单位、巡护人员和林业生态护林员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做到“打早、打小、打了”。
初判达到Ⅳ级响应森林火灾，由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初判达到Ⅲ级响应森林火灾，由市、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指挥；初判达到Ⅱ级响应森林火灾由市级森防指负责指挥；初判达到Ⅰ级响应森林火灾，由省级森防指负责指挥。必要时可提级指挥。
[bookmark: _Toc184133677][bookmark: _Toc50347204]4.1.1 Ⅳ级响应
启动条件：
①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1公顷以内;
②发生森林火灾，持续燃烧时间1小时内无法控制的。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区森防办启动Ⅳ级响应。
[bookmark: _Toc184133678]4.1.2 Ⅲ级响应
启动条件：
①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1公顷以上的；
②火场持续3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③发生2人重伤，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④可能威胁村庄、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
⑤威胁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重点林区危险性大的；
⑥发生跨区级行政区域危险性大的；
⑦需要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支援的。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区森防指总指挥或授权副总指挥启动Ⅲ级响应。  
[bookmark: _Toc184133679]4.1.3 Ⅱ级响应
启动条件：
①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3公顷以上的；
②火场持续6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③发生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或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④威胁或烧毁村庄、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
⑤自然保护地、国有林场、重点林区发生较大以上森林火灾；
⑥在邻市周边发生危险性大的；
⑦国土安全和社会稳定可能受到威胁，经济和有关行业可能遭受损失的；
⑧需要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协调支援的。
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区森防指在做好先期处置工作同时，启动Ⅱ级响应，并向市森防办报告请求增援。Ⅱ级响应依照三亚市相关应急预案的组织指挥程序执行。
[bookmark: _Toc184133680]4.1.4 Ⅰ级响应
启动条件：
①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100公顷以上的；
②火场持续12小时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③发生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重伤，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④严重威胁村庄、居民区和重要设施的；
⑤森林火灾初判达到重大火灾的；
⑥国土安全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经济和有关行业遭受较大损失的；
⑦需要省政府协调支援的。
[bookmark: _Toc50347206]符合上述条件之一时，区森防指启动Ⅰ级响应，应同时向市森防办和省森防办报告请求增援，积极做好火灾先期处置工作，由上级统一指挥灭火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81]4.2 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184133682]4.2.1 Ⅳ级响应措施
森林火灾发生后，森林火灾发生地村（居）委作为第一响应责任单位，应立即启动以本辖区各方面力量为主体的先期处置机制。组织本辖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林业站、消防救援站等立即赶赴现场开展警戒、疏散安置群众、控制现场、救护、抢险、收集现场动态信息、初步判定灾害级别等基础处置工作。先期处置过程中，村（居）委应按规定向上级报告灾情动态和处置情况。
区森防办及时向区政府和市森防办报告火灾情况，制定扑救方案，调动扑火力量，下达扑救任务，视情组织队伍赶赴火场，协调、指导火灾扑救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83]4.2.2 Ⅲ级响应措施
森林火灾发生后，区森防指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区森防办及时向市森防办报告火灾情况，全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和各扑救力量在区森防指统一指挥下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84]4.2.3 Ⅱ级响应措施
全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和各扑救力量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85]4.2.4 Ⅰ级响应措施
全区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和各扑救力量在省、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开展森林火灾扑救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86]4.3 应急处置
森林火灾现场应急处置，由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统一组织，实行现场指挥官负责制，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87]4.3.1 处置原则
1.在扑火过程中，首先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扑火人员、居民点和重要设施的安全。
2.在扑火战略上，尊重自然规律，采取“阻、打、清”相结合，做到快速出击、科学扑火，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3.在扑火战术上，要采取整体围控，各个歼灭；重兵扑救，彻底清除；阻隔为主，正面扑救为辅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扑救，减少森林资源损失。
4.在扑火力量使用上，坚持以专业森林扑火队为主，其他经过训练的或有组织的半专业队和非专业力量为辅的原则。
5.在落实责任制上，采取分段包干、划区包片的办法，建立扑火、清理和看守火场的责任制。
[bookmark: _Toc184133688]4.3.2 先期处置
森林火灾发生后,发生地区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疏散森林火灾现场周边无关人员，对现场情况进行研判，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先期处置工作，并立即向市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及有关部门进行报告。
[bookmark: _Toc184133689]4.3.3 处置措施
一般以下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程序
当出现森林受害面积不足一公顷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事发地社区、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公安局派出所做好以下工作：
    （1）进入紧张状态，组织扑救队伍赶往火场开展扑救，主管领导要立即亲临一线指挥，并负责做好收集、处理研究火灾火情信息，根据火情蔓延的程度和影响范围作出判断，及时将火场的最新动态向区森防办报告。
（2）区森防办接到报告，应根据火情调动森林扑火队前往支援。
[bookmark: _Toc50347215]8.1.2 一般以上森林火灾扑救工作程序
 当出现森林火灾受害面积在一公顷以上的火情时，各相关单位做好以下工作：
（1）发生一般以上森林火灾，事发地村（居）委会要立即进入紧张工作状态；要迅速行动，加强领导，主管领导要立即亲临一线，指挥扑火救灾工作。发生较大森林火灾时，区森防指总指挥、副总指挥要亲临一线。
（2）村（居）委会相关部门负责做好收集、处理研究火灾火情信息，根据火情蔓延的程度和影响范围作出判断，及时将火场的最新动态上报区森防办。区森防办立即将火情上报区森防指及有关部门，组织人员扑救、下达扑救任务，严格按照火情信息报告程序逐级上报，同时安排人员加强值班制度。
（3）驻守事发地的森林扑火队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扑火。
（4）区森林扑火队赶赴火场支援。
（5）发生较大森林火灾时，区森防指办公室调动区消防救援大队支援。
（6）事发地村（居）委会技术员、护林员立即派技术调查员赶赴现场，配合扑火队伍寻找水源；为火灾的扑救、火情发展态势等给予技术指导。
（7）前线指挥部研究、协调解决扑救火灾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指挥调动扑火队伍。  
（8）区森防指所有成员单位及区直相关部门全力以赴参与和支持扑火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90]4.4 应急结束
森林火灾应急结束由区森防指视情况决定发布。森林火灾切实得到有效控制后，根据实际情况，由区森防指适时宣布结束应急期的工作，恢复正常森林防火的工作秩序。
[bookmark: _Toc184133691]5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184133692]5.1 善后处理
森林火灾应急处置结束后,各级森林防灭火指挥机构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开展灾害救助、伤员救治、灾民安置、火场清理、灾后评估、灾区恢复重建等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693]5.2 调查评估
森林火灾扑灭后，由区水务林业局牵头，事发地村（居）委会、区水务林业局、区应急管理局、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联合组织人员及时进行现场过火面积、受害面积和损失情况核查，要求在火灾扑灭后立即书面上报区森防指，上报的数据和情况必须真实、准确，不得瞒报、虚报。必要时可由区森防办实地核查，建立专门火灾档案。
[bookmark: _Toc184133694]5.3 火灾案件查处
对森林火灾案件，受害森林面积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由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及时组织警力查明火因、并立案侦查；受害森林面积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由应急管理局依法查处。
[bookmark: _Toc184133695]5.4 工作总结
扑火工作结束后，区森防办及时进行全面工作总结，重点分析火灾发生的原因和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并将工作总结上报区政府和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184133696]5.5 责任与奖惩
对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扑火工作中牺牲人员符合评定烈士条件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bookmark: _Toc184133697][bookmark: _Toc50347226]5.6 新闻报道
按照森林火灾报道的有关规定，一般森林火灾原则上不予报道，地方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自行采访有关森林火灾的报道，必须经同级指挥部办公室审核签署意见，报同级政府主管领导审定后，才能报道。新闻媒体要求现场采访报道的，必须由区委宣传部统一组织，归口管理。对较大以上森林火灾的新闻稿件（包括电视新闻），必须经过区委宣传部的核实，由区领导签署意见后报市委宣传部统一发布。火情报道要真实准确，注重实效。
[bookmark: _Toc184133698][bookmark: _Toc50347218]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184133699][bookmark: _Toc50347219]6.1 通信与信息保障
区森防指与前线指挥部联系主要以有线电话为主；火场内部、火场与前线指挥部以及区森防指联系主要以手机、无线电、对讲机、车载台和卫星电话为主；驻区各电信运营商负责保障区森防指与前线指挥部以及各工作组通信畅通。
区发改委负责信息网络保障。
[bookmark: _Toc50347220][bookmark: _Toc184133700]6.2 后备力量保障
区森防指要加强森林扑火队伍建设，在坚持重点武装专业扑火力量的同时，也要重视后备扑火力量的准备，保证有足够的扑火队伍。各种扑火力量要在区森防指的统一组织指挥下，互相支援、积极配合、协同作战。
[bookmark: _Toc184133701][bookmark: _Toc50347221]6.3 物资保障
区森防指要根据所辖林区的森林防灭火任务，建立相应的森林防灭火物资储备库，储备所需的扑火机具和扑火装备，并按规定进行维护和保养。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药品的储存和供应。
[bookmark: _Toc50347222][bookmark: _Toc184133702]6.4 资金保障
区财政局应保障森林防灭火突发事件应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经费，按规定落实对森林防灭火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经费。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医疗救治、预防控制等补助经费和参加森林扑火工作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补助经费，按照中央、省、市、区的规定，由区财政落实资金来源。
[bookmark: _Toc184133703][bookmark: _Toc50347223]6.5 交通运输保障
    交通部门协调供应数量齐全、功能齐全的交通运输工具，交警部门建立健全交通管制措施。
    各部门要服从区森防指的指令，优先做好防灭火救灾人员、物资的运送工作。
[bookmark: _Toc184133704][bookmark: _Toc50347224]6.6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要储备足够的医疗人员和医药物资，保障在扑救森林火灾时受伤的人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医治。
[bookmark: _Toc50347225][bookmark: _Toc184133705]6.7 技术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对接三亚市气象局为扑火工作提供火场气象服务，区水务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森防办建立森林防灭火专家信息库，为扑火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bookmark: _Toc184133706]7 附则
[bookmark: _Toc184133707]7.1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区森防办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预案文本将印发到区森防指各成员单位、社区、村（居）委会、农林场，并报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备案。区森防指各成员单位和各社区、村（居）委员会应根据本预案制定相应的部门预案和实施方案，确保本预案的有效衔接和顺利实施。
预案实施后，区森防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另外，本预案中附件所列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如因职务调整、工作调动等原因发生变动时，由继任者继续履行其职责。
[bookmark: _Toc184133708]7.2 宣教培训
[bookmark: _Toc50347233][bookmark: _Toc50347236]1 公众宣传教育
(1)区森防办和区委宣传部组织协调区新闻媒体等单位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方式，加大对森林防灭火应急工作的宣传教育。
(2)区森防办利用每年的3月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将森林火灾的危害性、预防和扑救林火的基本知识以及森林防灭火各项规章制度等宣传单张、宣传手册，向公众发放，进行防灭火知识的宣传。
(3)各村（居）委会在交通要道和重点林区设立森林防灭火宣传牌、匾、碑等。
(4)进入森林防灭火紧要期，悬挂森林火险等级旗和防灭火警示旗，对入山人员宣传护林防灭火知识。
(5)定期在村（居）委会举办森林防灭火知识讲座，提高村民的防灭火意识。
(6)有关防灭火宣传教育知识可登陆中国森林防灭火相关网站或到区森防办咨询。
[bookmark: _Toc50347234]2 学校防灭火教育
学校将护林防灭火知识在中小学自然课程中进行宣传教育。
3 森林防灭火应急救援队伍人员的培训
区森防办要有计划地对区森林扑火队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各村（居）委会要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积极开展扑救火灾技能培训和演练，并依据本应急预案进行训练。
[bookmark: _Toc50347237]4 应急组各工作人员的培训
区应急管理局对本预案的各组成员进行培训，提高其森林防灭火应急指挥、综合协调能力。
[bookmark: _Toc50347238]5 公众的培训
区属各单位利用现有的设施有组织、有计划地为公众提供应对森林火灾预防和应急、自救和互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bookmark: _Toc184133709]7.3 预案演练
区森防指有计划地开展扑火指挥员、区森林消防扑火队、村（居）委会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扑火指挥、扑火技术和安全实战训练和扑火演习，提高扑火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扑火作战能力，对群众普及避火安全常识。
[bookmark: _Toc184133710]7.4 制定解释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制定,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184133711]7.5 预案实施
[bookmark: _Toc30285]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184133712]8 附件
附件1 森林消防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装备一览表
附件2 海棠区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通讯录
附件3 海棠区各村（居）委会应急工作人员通讯录





[bookmark: _Toc184133713][bookmark: _Toc50347244]附件1 森林消防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装备一览表
	队伍
名称
	主管部门
	建队时间
	队伍性质（经费来源）
	所在地点
	队伍人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核心装备及数量

	海棠湾消防救援站
	区消防救援大队
	2011年
	政府财政拨款
	区消防救援大队
	35
	江帅
	13518029644
	消防车、云梯消防车共6台
消防艇1膄、 橡皮艇1艘、冲锋舟1艘

	青田政府专职消防站
	
	
	
	
	
	
	
	

	
	
	
	
	
	
	
	
	











[bookmark: _Toc18581][bookmark: _Toc26519][bookmark: _Toc22432][bookmark: _Toc180936890][bookmark: _Toc184133714][bookmark: bookmark46][bookmark: bookmark47][bookmark: _Toc2732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bookmark48][bookmark: _Toc26283][bookmark: _Toc3935][bookmark: _Toc8021]附件2 海棠区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通讯录
	单位
	姓名
	职务
	手机
	办公电话

	区  长
	石廷伟
	区委副书记、区长
	13876866565
	

	副区长
	邹红波
	区委常委、副区长
	15995868401
	

	副区长
	黄启鸣
	副区长
	13976795868
	

	副区长
	王洪明
	副区长
	13976198676
	

	副区长
	吴永恺
	副区长
	13876664706
	

	副区长
	符小恺
	副区长
	15808910973
	

	副区长
	张东升
	副区长
	13876791846
	

	区应急管理局
	蔡亦广
	局长
	13637540701
	38888133

	区组织部
	蔡晓晶
	部长
	15120803633
	88810619

	区委统战部
	黄泽纬
	部长
	13976844800
	88811341

	区委宣传部
	李丽英
	部长
	16525876688
	88812566

	区委政法委
	卢家强
	政法委书记
	13876226555
	88818991

	区政府办公室
	李峻昭
	主任
	18976414289
	38888024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代传军
	局长
	13138963261
	38888115
38888116

	区交通运输局
	简元升
	局长
	13976119837
	38232249

	区人民武装部
	杜有为
	参谋
	17340685603
	

	区财政局
	游宇清
	局长
	13876593836
	38888056

	区司法局
	丁舰
	局长
	18608985601
	38888086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棠分局
	王文正
	局长
	13976976969
	38888101

	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海棠分局
	叶志军
	副局长
	13876206584
	38888053

	区医疗保障局
	已并人社局
	
	
	38888198

	区农业农村局
	温永昌
	局长
	18976588335
	38888167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黎晓菲
	主任
	13637606938
	38888035

	区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杨静
	局长
	18876082386
	38888046
38888047

	区教育局
	钟向能
	局长
	13876841106
	38888070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余鑫
	局长
	13307682241
	88810267

	[bookmark: _GoBack]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钟铭
	主任
	15091996140
	88812580

	区民政局
	于建锐
	局长
	15338923828
	38888092

	区水务林业局
	刘少峙
	局长
	15607639025
	38888126

	区总工会
	黄锐
	主席
	13876567127
	88755311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棠分局
	林平
	局长
	13086061381
	88200896

	区商务局
	阮威
	局长
	15607623722
	38888211

	区供电所
	周正威
	所长
	18789827466
	18976442016

	市公安局
海棠分局
	梁营
	副区长、公安局局长
	13907609666
	38273013

	区消防救援大队
	江帅
	队长
	13518029644
	88755005

	市交警支队
海棠区大队
	毛向勤
	队长
	13379993399
	88813112

	藤桥派出所
	贾博儒
	所长
	13379995992
	88811889

	林旺派出所
	胡俊凯
	所长
	15108985295
	88819899

	藤桥海岸派出所
	高伟
	所长
	18389747321
	88811027

	后海边防派出所
	吴育王
	所长
	13807531931
	88751009



[bookmark: _Toc180941459][bookmark: _Toc184133715]附件3 海棠区各村（居）委会应急通讯录
	单位名称
	姓名
	职位
	联系方式

	林旺社区
	陈蔚
	书记
	13617586166

	永宁社区
	陈文矫
	书记
	13907503968

	藤海社区
	林明龙
	书记
	15108989879

	升昌村委会
	李美双
	书记
	15208911503

	东溪村委会 
	林志命
	书记
	13876798138

	龙楼村委会
	梁平
	书记
	18976286181

	营头村委会
	陈泰文
	书记
	13034967701

	海丰村委会
	苏向荣
	书记
	13876595505

	椰林村委会
	刘衍洪
	书记
	13876203848

	龙海村委会
	翟宏维
	书记
	18876966664

	藤桥村委会
	全业旺
	书记
	13876918678

	风塘村委会
	陈帮文
	书记
	13876203100

	洪李村委会
	王康熙
	书记
	13518887799

	北山村委会
	苏玉花
	书记
	13198905731

	龙江村委会
	黎育江
	书记
	13178920020

	林新村委会
	徐翔
	书记
	13006077997

	三灶村委会
	欧能友
	书记
	15103696999

	庄大村委会
	杨亮
	书记
	18876792486

	湾坡村委会
	周其川
	书记
	18789968998

	青田村委会
	蒲忠源
	书记
	13876420006

	铁炉村委会
	周志忠
	书记
	18876927487

	南田社区
	符天德
	书记
	13907601608

	长海社区
	黎思思
	书记
	13976799715

	红旗社区
	谢明
	书记
	13876660418

	青田村委会
	蒲忠源
	书记
	138764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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